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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結束

自一八四一年以來的英國殖民統治，近百年來

飽受屈辱的中國民族主義終於獲得再次的伸

張。惟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發展出來的自由

經濟與新聞自由等，是否因回歸中國後，而漸

行沒落，頗受國際間關心。尤其近年來，港府

欲將箝制人民基本人權的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草擬為法案，導致香港居民嚴重的示威抗

議，此亦引發中國政府保證的「一國兩制」是

否繼續有效實施的疑慮。為介紹香港的人權制

度與實況，本文分為三節，第一節為香港的憲

政變遷，第二節為人權保障及其缺失，第三節

為小結。 

一、香港的憲政變遷 

十九世紀中葉起，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逼

迫戰敗的中國清政府陸續簽訂南京條約等不平

等條約，致使中國分別於一八四二年及一八六

○年割讓香港島、九龍半島予英國，並自一八

九八年七月一日起強行租借新界地區九十九

年，自斯時起，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註 1）。

超過一個世紀以上的期間，香港的憲政祇有少

許的進展，按英國政府對香港採取最少干預的

統治政策，希望維持基本的社會程序和政治控

制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在一九五○年代，港

英仍制定嚴格法令限制人民的政治活動及新聞

自由，惟自一九六○年代起港英政府逐漸開放

言論及出版自由，比較當時猶在戒嚴地區的台

灣，香港的自由程度顯然較為開放。自一九七

一年起，香港本地出生的人口首度占有大多

數，為滿足社會需要，港英政府就民間團體，

獨立工會及公共辯論等方面又較前放寬許多，

致在一九八○年代初期，香港雖是一個缺乏政

治認同的社會，但其活潑的市民社會及新聞自

由在東亞地區中屬於領先地位。一九八二年香

港並進行了首次地區議會的選舉（按此僅限於

地區公共議題之討論，而無實權），港英政府並

允諾有嗣後幾年內進行議會之直接選舉（註 2）。 

由於接近英國政府返還香港的期限，一九

八二年起中英政府就香港回歸中國相關事宜展

開協商。在同年一月，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

會見香港工商界訪問團時提出「一國兩制」的

概念，此即在中國境內實行社會主義制度，但

在香港與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

並不祇是中國對香港的保證，也是用來統戰台

灣的手段（註 3）。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

英兩國政府首長在北京簽署聯合聲明，它看似

把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放在一個開明的，資

香港的人權保障及其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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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王泰銓，香港基本法，二頁至三頁，一九九五年四月；Jam Morris, Hong Kong,25-27(1997)。
註 2：Bernard H.K. Luk,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XVIII(1) American Asian Review 8-17(2000)。 
註 3：沈宗靈主編，法學基礎理論教學參考資料選編，三二七頁，一九八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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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式的普通法架構中，亦保障人身和言論

等自由，同時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隨之展

開。但在基本法完成前後，有兩個事實加深中

國與香港的緊張關係，一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

日中國北京發生的天安門學生示威事件，二是

港英政府一九九一年六月人權法案。八九天安

門學運發生，中國以軍隊鎮壓赤手空拳的學

生，引發香港民眾普遍的恐慌，深恐香港回歸

中國後以往享有的自由與繁榮不再存在，故香

港社會亦發生百萬人大規模的聲援示威活動，

此也使中國領導人擔心香港成為反共基地，遂

在香港基本法的最後草案採取保守立場，例如

增強中央政府控制香港公眾的能力和約束外國

介入香港事務（註 4）。相對地，因天安門學運

事件，使英國政府思考香港民主化政策，一九

九一年港英政府遂參酌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而制定人權法案條例（Bill of Rights Ordinance）
（註 5）。 

一九九一年港英政府進行首次議會直選，

在此次選舉中民主派人士於十八個民選議席中

佔十五席，親共派則全軍覆沒。為使民主派人

士主導九七年後之政治情勢，末代港督彭定康

改革選舉制度，使得議員全由選舉產生，其中

功能團體選舉產生三十名，直選二十名，選舉

委員會選舉十名委任議員，在一九九五年選舉

中，民主派人士在直選成員中當選十六名。惟

中國政府指責此選舉違反基本法，並表示在接

管後將廢除此議會。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由北京

組成的推選委員會推選企業界出身的董建華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一九九七年七

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除董建華出任特首外，

並以法理上頗有爭議的臨時立法會取代先前之

立法會。在一九九八年八月新立法會重新選舉

產生，雖六十個議員席位中祇有二十個席位由

直選產生，民生派人士在二十個直選席位中當

選十六個席位，惟仍無法動搖大部分席位由親

中派人士擔任之事實（註 6）。 

董建華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特首後，

因多數民眾質疑其過於親中的立場，聲望一直

不高，尤其董建華之保守施政及其受中國政府

指示欲將限制港人人權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

行立法，引發香港各界人士（包括部分親中派

人士）之討伐，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爆發

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的五十萬市民遊行示

威，震驚國際（註 7）。二○○五年三月董建華

辭職，北京遂選擇前港英政府財政司曾蔭權接

任特區行政長官，六月二十四日曾蔭權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宣誓就職，為緩和輿情，其表示兩

年內不會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提交法案（註

8）。 

二、香港之人權保障及其缺失 

（一）基本架構 

香港回歸中國之根本大法為基本法，惟基

本法係根據中共八二憲法第三十一條一國兩制

而制定，不得與中共憲法牴觸。依香港基本法

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

法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

律」，同法第八條規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

註 4：戴大為，「香港採納國際人權準則」，收入人權與中國價值觀（戴大為主編），一八四頁至
一八五頁，一九九七年；Michael C. Davis, Constitutionalism Under Chinese Rule: Hong 
Kong After The Handover, 27(2) Denv. J. Int’l L & Pol,y 278-79(1999)。 

註 5：戴大為，同上，一九一頁；Luck, Supra note2, at17-18。 
註 6：王泰銓，前揭書，四十六頁至四十七頁；Freedom in the World：2000-2001，601 (2001)。
註 7：亞洲週刊十七卷二十八期，二十四頁，二○○三年七月十三日。 
註 8：聯合報，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A13 版；蘋果日報，二○○五年七月一日 A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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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

同本法相牴觸或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機關作

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可知香港原有法律雖

在回歸中國後繼續有效，惟此必須與中共憲

法、香港基本法不相牴觸。且香港特別行政區

雖享有立法權，但其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又依基本

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在徵詢其所屬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委員會後，如認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

制定的任何法律不符合本法關於中央管理的事

務及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的條款，可

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經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發回的法律立即失效。」（註

9）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係一種經過設計的

「鳥籠民主」。特區行政長官職權廣大，但由中

國指派的推選委員會選出，中央政府任命，並

向其負責，在行政權方面，香港特別行政區就

自治事項享有行政管理權（基本法第十六條），

惟其祇係中共統治下的地方行政區域，故並無

外交權限（基本法第十三條）及國防權限（基

本法第十四條），然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

稅制（基本法第一○八條）、幣制（基本法第一

一一條）及以「中國香港」名義參加關稅和貿

易總協定（基本法第一一六條）。至於在司法權

方面，依基本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然基本

法的解釋權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

委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審理案件時，關

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之事項有解釋

權，而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和中央與

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之條款，其最終解釋權則

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所作解

釋對其後的判決具有拘束力（基本法第一五八

條）（註 10）。理論上，現代國家採取三權分立

原則，司法機關應擁有法律最終解釋權及司法

審查，但中國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全國人代常

委會掌有法律最終解釋權，此使得全國人代常

委會就香港終審法院牽涉之基本法事項之案件

擁有最終解釋權，侵蝕香港司法之獨立，此在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全國人代常委會

就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居港權案是否符合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之解釋，最受各界及

國際（如英、美、加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之

關注，紛紛質疑「一國兩制」之承諾是否堅持

（註 11）。 

次查，如前所述，為就六四天安門事件而

挽回香港民眾的前途的信心，港英政府於一九

九一年參酌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制定人權

法案條例，惟因中國政府就人權法案條例採取

敵視態度，故雖然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嗣後之基

本法第三十九條及第一五三條皆表明公民政治

權利公約及社會經濟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繼適用

於香港（按：英國在一九七六年已簽署兩公約，

但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時尚未簽署兩公約），一九

九七年二月，中國全國人代常委會決定不採納

人權法案條例部分條文，並對公安條例和社團

註 9：王泰銓，前揭書，十六頁至二十二頁，三十，頁一五九，頁一六一，頁一八二頁；Alert.H 
Y Chen, Hong Kong’s Legal System After the 1997 Handover, 35(1) Kobe University 
Law Review 50-51(2001)。 

註 10：泰銓，前揭書，三十頁至三十五頁，八十八頁至八十九頁，一六○頁至一六二頁，一八
二頁至一八三頁；翁松燃，「200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制檢討初探」，收入一國兩制下的香
港，五十三頁，二○○三年十月。 

註 11：袁求實編著，香港回歸以來大事記，一七四頁至一七五頁，二一九頁至二二○頁，二四
九頁至二五○頁，二○○三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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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等作重大修正，採取保守的立場，此使得

九七香港回歸中國後的人權保障蒙上陰影（註

12）。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中國，同日

臨時立法會即修正通過新的公安條例及社團條

例（註 13），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香港臨時

立法會通過新的人權法案條例（註 14）。又依中

英聯合聲明制定之香港基本法，其第三章保障

人民之人身、言論、集會、結社、宗教等自由，

表面上似已有週詳之保障，然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復對任何叛國、分裂國家及煸動叛亂等行為

及政治活動加以禁止，同法第一五八條復明文

基本法之解釋權屬於全國人代常委會，以中國

向來之意識型態不強調人民權利，而重視國家

利益，每每以國家利益限制人民權利，亦使人

對香港回歸後之人權保障不能樂觀（註 15）。 

析言之，就香港締結與履行國際協議，基

本法草擬時即考慮香港與中國為兩套制度的架

構，惟一九九七年七月後香港畢竟已回歸中

國，其締結與履行國際協議仍受到中國的制

約。依基本法第一五一條規定，就經貿航運旅

遊文化體育等非政治性領域，香港得以「中國

香港」名義單獨對外簽訂國際協議，此協議內

容不得涉及中國內地，惟另一方面，作為中國

領土一部分，香港亦適用中國對外簽訂的各項

國際協議。因此，吾人可將相關國際協議歸為

三類，一是中國與香港皆簽署的國際協議，例

如國際勞工組織憲章及防止酷刑條約，第二類

為中國簽署而香港未簽署的國際協議，香港亦

受拘束，第三類為香港簽署而中國未簽署的國

際協議，例如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中英聯合聲明中已表

明其在回歸後的香港繼續有效。又聯合國人權

委員會在一九九五年十月指出，人權條約有別

於其他國際條約，一旦適用後不會因主權轉移

而影響，因此，儘管中國一九九七年時尚非上

述人權公約之簽署國，香港在九七年後也須向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交報告（註 16）。一九九九

年六月香港特區政府亦向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

專員公署遞交香港人權狀況報告（註 17）。 

（二）實踐 

香港回歸中國數年後，大致上港人仍享有

相當的自由，雖遭逢亞洲金融危機，但亦渡過

難關，經濟上依舊繁榮，一般居民除關切經濟

事務外，也關心本身與保守的政治精英間逐漸

擴大的財富與政治影響力的差距，而北京是否

侵蝕香港特區的自治一直是令人擔心的問題。

茲再析述如下： 

就政治權利言，香港居民並無經由選舉改

變政府的權利。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並非直接

民選，而是由北京指派的推選委員會中選出。

而立法會雖設有六十個席位，至目前祇有三十

個席位係地區直選，其餘席位則由功能團體等

間接選出。行政長官人選與立法會功能團體大

部分議席皆與工商界關係密切，表現相當程度

註 12：鄭守碩等合編，九七過渡：香港的挑戰，一○四頁，一九九七年；Li Yathong “Hong Kong 
“ in Asia-Pacific Constitutional Yearbook 1997 (ed, by Cheryl Sauder &Graham 
Hassall)62 (1999) 

註 13：袁求實，前揭書，二頁。 
註 14：同上，七十三頁。 
註 15：戴大為，前揭書，一八四頁至一九○頁；Davis, supra note 4, at 285,291。 
註 16：王泰銓，前揭書，一二○頁至一二二頁；鄭宇碩等，前揭書，九十頁至九十二；Johannes 

Chan, Human Rights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The First Four 
years, 35(1) Kobe University Law Review 76(2001)。 

註 17：袁求實，前揭書，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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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與保守色彩（註 18）。近年來，香港民主

派人士及部分港人努力尋求直接選舉特區首長

及全面直接選舉立法會議員，但二○○四年四

月二十六日中國全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決議二

○○七年不會有行政長官普選，二○○八年也

沒有立法會的全面普選，其理由為香港不具有

普選的條件（註 19）。 

香港在過去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建立司法獨

立的傳統，但此項優良的傳統在回歸中國後受

到侵蝕。按在司法機關援用公民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保障人權時，往往受到批評為破壞「一國

兩制」，且基本法的解釋權係操在中國人代會常

務委員會手中，因此，在此氛圍及法律架構上，

司法機關保障人權的功能大受影響。以一九九

七年起發生之一連串的港人在中國內地所生子

女有無居住香港權利案件為例，香港終審法院

在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判決上開港人子女

有居住香港的權，蓋依基本法中居住權及家庭

重聚的人權，該子女應有居留香港的權利。惟

香港特區政府主動聲請中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

解釋，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代會常務委員會採

狹義解釋，使上開港人子女須具備嚴格入港手

續才能居留香港（註 20）。此種藉由訴諸中國人

代會常委會解釋，而剝奪人權與侵害司法之作

法，引發香港大律師公會及六三○名法律界人

士的遊行抗議，亦造成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

華聲望大幅低落（註 21）。 

又就吳恭劭、利建南於一九九八年元旦支

聯會遊行中，將畫上“恥”字及遭毀爛的國

旗、區旗，綁在政府總部的鐵欄，因而被控侮

辱國旗及區旗，違反國旗與國徽條例。高等法

院一九九九年三月認定上開條例違反基本法中

有關國際公約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在部分輿論

指責此判決違背人民的法律感情壓力下，終審

法院於同年十二月作出最終判決，認為國旗及

國徽條例並未違反基本法（註 22）。 

次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言，英文虎報誇大

發行量乙案，檢方不檢控星島集團主席胡仙，

亦引發許多批評。查在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

英文虎報之三名資深經營者因發佈不實發行量

而受到詐欺罪起訴，惟該報所有人即星島集團

主席胡仙雖列名共犯之被告，卻未受到起訴。

胡仙與香港特首家庭關係密切，且為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之國家委員會之成員，其因身份

特殊而不受起訴，港人普遍認為不公平。律政

司解釋不起訴胡仙之理由，主要是證據不足，

亦考慮香港公共利益（按：星島集團若崩潰，

將使香港傳媒不足，該報員工亦遭受失業），並

未考慮其身分。然學者認為此種解釋正承認富

人及有影響力者享有不受刑事追訴之特權，律

師界也認為律政司的解釋完全沒有道理（註

23）。此引發港人普遍批評特區政府破壞香港法

治。 

另項敏感的議題乃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

立法爭議。依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特

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所有顛覆、分裂、判

亂等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上述規定抽象，應如

何界定，且何時立法，牽動港人的神經。由於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之立法可能嚴重侵害各種公

民自由與權利，引發港人的疑慮，在香港回歸

註 18：蘋果日報，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A16 版。 
註 19：中國時報，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A13 版；鄭宇碩「從以商圍政，看北京對香港的統戰

政策」收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一一三頁至一一頁，二○○三年十月。 
註 20：Chen, supra note 9 , at 58-67。 
註 21：袁求實，前揭書，二二三頁。 
註 22：同上，前揭書，九十四頁，一八七頁，二六一頁至二六二頁。 
註 23：同上，一七一頁；Chan, supra note16, at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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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初期並未設立法的時間表（註 24）。自二○

○二年六月起，中國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開始

著手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宣傳，並保證

不影響港人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結社自由

等權利（註 25）。二○○三年香港特區政府在不

顧民意反對下，執意將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即國家安全條例），其內容包括處理煽動刊

物、禁制組織機制、取消原有之檢控時限等，

此不僅侵害新聞自由及結社自由，亦破壞司法

體制，將近七成港人反對在缺乏普選政府及立

法機關時制定本法，此在七月一日引發香港五

十萬市民遊行抗議反對立法，七月七日凌晨，

距離特區政府原定七月九日對國家安全條例進

行二讀、三讀的限期祇有一天半，親中派的自

由黨議員八席辭職，使草案通過產生變數，特

區政府在強大民意壓力下遂押後法案二讀和三

讀（註 26）。自此，香港特區政府暫緩根據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提交法案，二○○五年六月曾蔭

權接任特區行政長官，為安撫民心，明確宣稱

未來兩年內不重提法案（註 27）。 

就集會自由言，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中

國人代會常務委員會已對公安條例作修正，有

如前述，其就任何公共示威重新引進變裝的准

許制度，此即任何超過三十人以上的公共示威

須在七日前通知警察機關，且獲得其准許後方

得為之；修正之公安條例並引進國家安全的理

由（尤其禁止鼓吹台灣及西藏獨立）而禁止公

共示威，而所謂國家安全不僅模糊，並且任由

警察機關解釋，此使得警察不祇因公共騷亂而

控制示威，甚至指導示威訊息的內容。在非政

府組織欲在來自北京的高級官員前示威的許多

案例中，警察不僅將示威者與中共領導人隔

絕，且以警察形成的人牆圍住示威者，使中共

領導人幾乎看不見示威（註 28）。 

就結社自由言，在香港回歸中國前夕，亦

就社團條例修正。修正之社團條例要求所有合

法社團皆須登記，未登記者構成犯罪。社團登

記機關得以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登記，其目的

在於使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組織成為非法。香

港律師公會強烈質疑此種規定將使得從事合法

活動的社團因無法登記，而構成犯罪。社團條

例並禁止任何社團與外國政治組織或台灣的政

治組織連結。而「連結」被廣泛定義為包括任

何財政支持或決策程序控制或分支機構，「外國

政治組織」包括外國政府的代理機關或在外國

的政黨。惟法輪功在中國大陸被宣告非法，但

自二○○一年一月起法輪功在香港迅速擴張其

活動，諸如在中國外交機構靜坐示威、舉行公

共會議、展示其在中國大陸受到公安警察的暴

行迫害及在市區懸掛巨型看板，此皆造成香港

特區政府相當程度的困窘。雖然某些中國人代

會的香港代表及中國政治協商會議國家委員會

委員主張特區政府應禁止法輪功的活動，但祇

要法輪功在香港的活動合法，即沒有加以禁止

的法律基礎。因此，法輪功反而成為香港是否

高度自治的試驗，又特區政府與中央政府是否

堅持二個不同制度的測定。然同時期，親中新

聞媒體將法輪功定位為「邪教」，二○○一年四

月二十五日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指責法輪功刻

意挑撥香港和中央的關係，並稱不容許法輪功

註 24：Luk, supra note2, at32。 
註 25：袁求實，前揭書，五四九頁、五五一頁。 
註 26：立法風波危及一國兩制，亞洲週刊十七卷二十九期，三十頁至三十二頁，二○○三年七月

二十日；劉慧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對新聞自由的影響」，收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一
四○頁至一四二頁，二○○三年十月；涂謹申，「二十三條對香港人權、司法體系的影響」，
收入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一五一頁至一八四頁，二○○三年十月。 

註 27：聯合報，二○○五年六月二十八日Ａ１３版。 
註 28：Chan, supra note16, at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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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香港的自由和容忍，影響特區和內地的社

會秩序和安寧（註 29）。 

就新聞自由言，雖各種新聞媒體仍舊相當

活躍，但並非沒有隱憂。二○○○年四月十二

日中國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事處副主任王鳳超

警告，香港大眾媒體不應散播台灣獨立的觀點

（註 30）。上述警告被視為頗不尋常的談話。按

此係香港有線電視台訪問台灣新當選的副總統

呂秀蓮後所發之警訊，意謂中國中央政府有意

緊縮香港特區的新聞自由。儘管香港記者協會

隨即發表維護出版獨立及編輯自由的強烈宣

言，香港特區首長亦再確認香港媒體得自由報

導及評論所有當前關切的各項議題，然而香港

新聞自由的尺度不免受到影響。在評論中國中

央政府方面也發生自我設限的情形，二○○○

年十一月南華早報連姓資深記者因批判中國政

府而去職。而一向堅持新聞自由的香港電台亦

受到波及，一九九八年四月全國政協常委徐四

民在全國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港澳小組會發言指

出，香港電台係政府建立，卻用公帑批評行政

長官董建華及中央政府，應對電台有所控制（註

31）。一九九九年八月，香港電台無視上述談話，

仍就台灣前總統李登輝之兩國論，訪問台灣在

港代表張安國，惟捍衛此新聞自由的香港電台

資深導播鐘勉伊（Cheung Man Yee）在同年九

月即被調職到日本東京（註 32）。 

就勞工權利言，雖然中國及英國皆是國際

勞工組織的會員國，中國亦同意國際勞工組織

的公約得繼續適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但一九

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時，臨時立法會修正勞工

法令，此使得國際勞工組織相關公約保障的勞

工權利大部分在香港獲得保障，集體協商權利

卻被取消。官方所持反對理由為集體協商將改

變現有的勞資和諧關係，不利香港經濟及外國

投資的興趣。國際勞工組織認為此業已違反第

九十八號公約第四條規定（註 33）。除上述修正

外，臨時立法會並廢除僱傭條例中「僱員遭歧

視性解僱可獲得各種民事補救」之規定，修正

職工會條例使職工會須先獲得行政長官批准，

才可與外地工人組織、僱主組織及有關的專業

組織建立聯繫，但此條文並不適用於本地職工

會與內地及台灣機構的聯繫，且職工會經費不

能作政治用途（註 34）。 

就外國人保護方面，香港並未就反種族歧

視加以立法，其主要理由為特區政府認為其並

沒有就反種族歧視加以立法之義務，而以教育

宣導為已足，中國人組成之香港商會認為種族

歧視在香港並不嚴重，反對制定反種族歧視

法。但香港的種族歧視一直是個令人爭議的問

題，早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大公司（如香港

銀行）不雇用中國人擔任高級職位，甚至公家

機關的中國員工較英國員工薪資少。後來，港

人漸在香港社會中取得政經主流地位，又發生

歧視中國內地員工及外籍勞工的情形。尤其菲

傭處在社會階層的底層，雖然特區政府規定家

庭幫傭每月最低薪資為港幣三六七○元，但實

際上菲傭的薪資往往低於此最低薪資，否則便

無工作機會，在九七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特

註 29：袁求實，前揭書，三九三頁，四○○頁，四一六頁；Id, at89-91。 
註 30：袁求實，前揭書，三○六頁至三○七頁。 
註 31：同上，七十五頁至七十六頁。 
註 32：Luk, supra note2, at30-31；Chan, supra note16, at92-94。 
註 33：Chan, Id, at77。 
註 34：袁求實，前揭書，四十三頁；Freedom in the World：2000-2001, at604(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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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政府又兩度降低家庭幫傭的最低薪資（註

35）。二○○二年一月十三日，一千多名來自泰

國、印尼、尼泊爾和菲律賓的外籍傭工曾就此

發起遊行示威（註 36）。 

三、小結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港人以往享有

之基本權利與自由是否持續，受到國際間的關

注。依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美國國務院、英國

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在近年之觀察報告，肯定香

港回歸中國後之港人基本權利及自由大致獲得

保障（註 37）。惟畢竟中國並非民主國家，為控

制香港的社會秩序，復對港人的基本權利與自

由加以限制，香港的人權保障制度與實踐遂在

「一國」與「兩制」中拔河，且有逐漸侵蝕之

情形，此尤以香港特區政府對民間團體（如法

輪功、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團體）的活動採取限

制的立場最為明顯（註 38）。 

依自由之家之二○○○年及二○○一年年

度報告，其將香港評定為部分自由地區（遠低

於台灣被列為完全自由國家），政治權利僅屬於

中下的第五級，而公民權利則屬於中上的第三

級（註 39）。究其原因，除香港回歸中國後，未

能普選特首與立法會、行政、立法與司法向中

國傾斜外，香港社會本身的大亨政治（tycoon 

politics）注重本身的利益，與中國結成「非神

聖同盟」，反對民主化，致香港向來引以為傲的

法治受到挑戰（如港人子女居住權、胡仙案），

亦是原因之一（註 40）。在英國殖民統治後期，

香港擁有蓬勃的經濟發展及新聞自由，不祇是

外國投資者到中國投資的跳板，也是瞭解中國

的重要窗口（註 41）。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

所培養出的法治原則（rule of law）與獨立的司

法，亦是香港成功的資產。中國為統一台灣，

在香港推行「一國兩制」政策，其對台灣不具

有吸引力，但香港回歸中國後，港人的基本權

利與自由的實踐相當程度視中國對香港事務的

自我設限與容忍而定，換言之，中國是否信守

「兩制」的承諾係關鍵的因素，此無異提供中

國一個實驗民主自由與法治的機會，吾人亦不

能忽視香港由此可能對中國的現代化、司法與

政治改革作出重大貢獻（註 42）。而二○○三年

七月一日港人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大

遊行，以集體力量捍衛人權與自由，使中國及

香港特區政府作出重大讓步，重新捲起香港近

年來低沈的民主運動（註 43）。其影響如何，仍

待吾人密切關注。 

（本文作者現職為執業律師、東吳大學法律系

兼任副教授） 

 

註 35：Barry Sautman and Ellen Kneehans, The Politic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Hong 
Kong, 2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Series 8, 17-21, 55,59,69,75(2002)。 

註 36：實，前揭書，四九七頁。 
註 37：同上，三九五頁，四二五頁，四四八頁，五一二頁至五一三頁，五二六頁。 
註 38：Luk, supra note2, at21-35。 
註 39：Freedom in the World：2000-2001, 601(2001)；Freedom in the World：2001-2002, 

 669(2002)。 
註 40：鄭宇碩，前引註十八，一一六頁至一一八頁；Davis, supra note4, at307； Sautm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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